
养女身故，养父母无法获理赔？

加入网络投资理财聊天群
老伯养老金差点“打水漂”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50万元

事 故收征

近日，家住嘉定区真新街道的

钱老伯来到离家不远的银行，向工

作人员询问如何在手机上通过软

件向他人转账。银行工作人员详

细了解原委后，不仅没有指导他如

何操作，反而拨打电话把民警找

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月10日上午9时35分许，真

新新村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建设银

行工作人员来电，称此时有一名钱

姓老伯正在接待大厅询问关于手

机银行转账事宜，工作人员初步了

解老人家转账原因后，怀疑他可能

遭遇了电信诈骗，这才联系派出所

求助。

赶到现场后，民警经过耐心攀

谈从钱老伯口中得知，原来早先老

人家经人介绍，加入了一个网络投

资理财聊天群。日前，群中有一个

聊得来的朋友向他推荐了一项“理

财业务”，据对方称，只需向其所推

荐的购物平台充值一万元，第二天

不仅能将钱悉数取回，同时还能够

收到一笔返现金。

钱老伯原本将信将疑，但架不

住群内好多人都在交流此事，乍看

之下不似有假，这才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来到银行咨询如何操作转账

事宜。民警闻言后，根据以往案

例，结合此类“刷单诈骗”的实施手

法，为钱老伯耐心讲解分析，并针

对老人家所遭逢的实际情况，逐一

点破骗局，还原真相，最终与银行

工作人员一同协力，成功劝阻了钱

老伯想要转账投资的念头，牢牢守

住了老人家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王晟迪

公租房被征收时，除承租人以

外只有被认定为房屋同住人才有权

享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房屋同住

人的认定说起来简单，但在具体司

法实践中却十分复杂。

之所以说认定公房同住人简

单，是因为根据上海市的政策规定

和上海高院的司法解答规定，公房

同住人只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

可，三个条件是指：户口在册、实际

居住一年以上、他处无房。其中户

口在册是指征收时户口要登记在被

征房屋内；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一般

指截止到房屋被征收时在该房屋连

续居住一年以上，司法实践中并不

要求一定是按征收时间往前连续推

算一年以上，只要是自户口迁入房

屋后曾实际居住了一年以上即可；

他处无房是指他处没有福利性分

房。从上述规定看来，只要具备这

三个条件的人似乎都能被认定为被

征公房同住人，但实际上由于公房

居住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在司法

实践中，法院要结合房屋来源、同住

人和承租人的代际关系，房屋居住

的历史状况、各个户籍在册人员的

他处住房状况、家庭协议等各种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具备了这三个条

件的户口在册人员也未必一定会被

认定为房屋同住人，相反,不同时具

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员也未必一定

会被排除同住人身份。

赵老太居住的公房被征收了。

赵老太的前儿媳宁某户口登记在该

房屋内。宁某自认为自己符合同住

人条件，为获得征收补偿利益把赵

老太告上了法院，结果还是败诉了。

案情的梗概是这样的：1976年

赵老太和丈夫黄某生有一子小黄。

1982年赵老太单位为其分配了一

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

人为赵老太。1999年2月，小黄和

宁某结婚，同年3月宁某的户口从

本市他处迁入系争房屋。宁某婚前

在本市他处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和

动迁福利，婚后宁某在系争房屋居

住了近三年，2002年2月，小黄和

宁某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协

议中明确双方无财产争议，离婚后

各自解决居住问题。2003年宁某

和韩某结婚，并在本市他处购买了

商品房。2021年3月，系争房屋被

纳入征收范围，赵老太和征收单位

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

房屋征收补偿款450万余元。征

收前系争房屋有赵老太和宁某的

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内，宁某在索

要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不成后把赵

老太告上了法院，要求分得一半的

征收补偿款。

赵老太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从形式上看

宁某似乎符合公房同住人资格，但

是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宁某对系争房

屋的居住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缘

由，系争房屋的取得和宁某没有任

何关联，宁某对房屋没有任何贡献，

宁某是基于和小黄的婚姻关系曾居

住在系争房屋内。宁某和小黄离婚

多年且离婚协议有约定，宁某已再

婚且在本市他处有良好的住房条

件，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解决赵

老太一人的居住问题尚且不宽裕，

综合考量本案的特殊情况，我们认

为宁某不应该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

住人。

后赵老太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

权，案件的走向和生效判决结果符

合我们上述的分析和预测，最终法

院采纳了我们的代理意见。法庭综

合考量房屋的来源、房屋居住历史

状况等因素，认定宁某不符合同住

人条件，无权参与房屋征收补偿利

益的分配，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

利益全部归属于被告赵老太一人所

有，这是一个原告宁某无法接受的

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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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中年的王先生夫妇怎么也

没想到，不到20岁的养女因车祸意

外身故，悲痛的他们，却遭到保险公

司的“二次伤害”。原来，养女小王

生前购买了一份《个人综合意外保

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身故受益

人为法定受益人。交警大队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也认定

小王不承担事故责任。然而，保险

公司却拒绝王先生夫妇的索赔申

请，原因在于保险公司一方面认为

小王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另一

方面质疑王先生夫妇“养父母”身份

的合法性。王先生夫妇无法理解，

自己抚养了近20年的女儿竟不被

保险公司承认，于是一纸诉状将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最终，黄浦区法

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先

生夫妇保险金50万元，市金融法院

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曾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
翻开这份《个人综合意外保险》

合同，有一句加粗字体的约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不能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

人。……”保险公司认定，由于小王

在生前曾因“精神行为异常”住院治

疗，在投保时至发生事故时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保险公司

拒绝履行这份合同。

王先生夫妇对保险公司的说辞

提出了异议，小王出院时医院给出的

诊断仅仅是“未排除精神病”。并且，

车祸发生时，也无法证明小王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存在着精神障碍。

“女儿买保险、发生车祸都是

2018年的事儿，去医院就诊是2016年

的事儿。出院了之后她也正常读书工

作，保险公司仅凭两年前的一个就诊

记录，就认为她有精神障碍，这个理由

根本站不住脚！”王先生反驳道。

未办理收养手续起争议
除了是否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保险公司还对王先生夫妇“养父

母”身份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原因

在于他们并不能提供收养证明，因

此保险公司认定，他们不是法律意

义上的养父母，不属于法定受益人。

王先生夫妇回忆，小王尚在襁

褓中就被遗弃在马路边，他们尝试

过但未能找到其亲生父母，于是便

自己收养了。由于出生证明缺失，

无法办理收养证明，但小王1岁多

时，户口就已登记为他们的养女了。

来自王家人户籍所在基层组

织、户籍登记机关的证明也显示，小

王确为王先生夫妇的养女，且由王

先生夫妇抚养至成年。那么，缺失

了法律意义上收养关系的王先生夫

妇，还能争取到这份赔偿吗？

符合《继承法》立法本意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保险

的投保时间和小王精神方面的就诊

记录时隔两年多，医院也并未确诊

精神病。保险公司在无证据显示小

王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事故发

生时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情况下，

仅凭两年前的一次就诊记录就主张

她不是合格被保险人或据此免赔，

法院难以支持。

其次，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人身

保险所约定的保险金能缓解和抚慰

受益人所带来的精神损害。就案涉

保险的订立目的来看，小王以自己的

生命为标的投保，投保时也指定受益

人为法定受益人。从当时她未婚且

亲生父母未出现的情况来看，身故保

险金旨在为养父母提供生活保障，也

更符合她投保时的主观意愿。

对于王先生夫妇养父母身份的

认定，虽然两原告与小王不构成拟

制血亲法律关系，但两原告是对被

继承人（小王）扶养较多的人，因此

两原告可以视为小王的继承人，即

法定受益人。“这一判决不仅符合

《继承法》的立法本意，体现了权利

义务相统一原则，为两名原告老年

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也符合社会

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弘

扬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主审法官金

燕评析道。

通讯员 陆奕越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本报讯（记者 袁玮）“你儿子在我手上，明天晚上12点之前

把31000元汇入此账户，否则让你儿子承受皮肉之苦……”这种在

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台词，日前却在位于山西的王女士的微信上出

现了。王女士立即给在上海的儿子小刘拨打电话求证，但儿子的

手机当天始终处于关机状态。绑架还是诈骗？被吓得六神无主的

王女士只能向当地警方求助。

警情很快便被移交到上海警方手中。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儿子

住址，民警很快找到了其位于本市栖霞路一小区的居住点。然而

当民警破门而入时，却发现小刘正独自在家打游戏。小刘表示他

刚刚回家，当日早些时间的确是因为欠债，被债主陆某带到虹口区

某栋楼内。小刘还补充道，其间陆某曾夺走其手机，称找一找还有

谁能替小刘还上钱。

经小刘这么一解释，诸多疑点指向债主陆某，于是根据大楼地

址，案件被移交至虹口公安分局欧阳路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也

立即根据线索找到债主陆某，不过，陆某的说法却截然不同。陆某

表示借钱给小刘是真的，还未还清也是真的，王女士收到的账户号

也的确是他的，但是他本人近期根本没有与小刘联系过，更没有将

其带到某楼并夺走手机的事。同时，陆某提供了近期的行动轨迹

和相关证人，证明自己的说法。

两个人各执一词，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就在此时，民警通过

对所谓“绑匪”的微信号调查后发现，该号码的实名注册人竟然

是小刘，而小刘居住点周边的公共视频也表明，他当天根本没有

离开过家。

小刘在说谎！民警再次对小刘开展问询，他坦白了整个事件

的过程。原来，小刘因投资失败欠下不少外债，其中就包括陆某的

6万多元。想着尽快归还陆某的钱，但自己手头却拿不出分毫。

他便谋划着，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添加母亲，自编自导自演了一

出绑票闹剧。本想着欺骗自己的父母还上欠债，即使谎言揭穿也

就是和父母道个歉，殊不知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已经

违法。

目前，小刘因扰乱公共秩序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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